项目评审专家入选条件、权利义务及程序

　　一、入选项目评审专家库的专家应当具备的条件

　　（一）能够独立、科学、公正、客观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项目业主的合法权益；

　　（二）熟悉国家有关项目评审业务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并具有与项目评审业务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经验；

　　（三）从事所聘专业领域工作5年以上，并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；

　　（四）身体健康，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周岁（特邀专家不受年龄限制），能胜任项目评审业务现场踏勘、调研等工作任务，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所承担工作任务；

（五）具有相关行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执业资格、深度参与或组织管理过2个以上相关课题或项目的可以优先入库。原则上每名专家最多可选择2个专业。

　　二、项目评审专家享有的权利

　　（一）接受聘请，担任评审专家；

　　（二）依法对评审事项提出独立评审意见，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预；

　　（三）接受参加评审工作的劳务报酬；

　　（四）其他法定权利。

　　三、项目评审专家应当承担的义务

　　（一）评审工作内容涉及工作单位或个人利益关系的，应当主动提出回避；

　　（二）遵守工作纪律，不得擅自接触项目业主和利害关系人，不得收受财物或其他好处，不得透露项目评审论证的情况；

　　（三）遵守职业道德，从专业角度客观、独立地进行评审论证工作；

　　（四）对所提出的评审论证意见和建议署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　　（五）其他法定义务。

　　四、工作程序

　　符合条件的人员，采取个人申请或单位推荐的方式申请入库，经审查合格予以入库。单位推荐的，应事先征得被推荐人同意。

